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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

(国务院 2004 年 7 月 16 日发布 国发[2004]20 号) 

改革开放以来，国家对原有的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

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模式，初步形成

了投资主体多元化、资金来源多渠道、投资方式多样化、项目建

设市场化的新格局。但是，现行的投资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，特

别是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

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，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水平需要

进一步提高，投资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需要增强。为此，国

务院决定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。 

一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

（一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：按照完善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，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

的基础性作用，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，规范政府投

资行为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、

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，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，优

化投资结构，提高投资效益，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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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是：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

管理制度，按照“谁投资、谁决策、谁收益、谁承担风险”的原

则，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；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，提高投资决

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水平，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；进一步

拓宽项目融资渠道，发展多种融资方式；培育规范的投资中介服

务组织，加强行业自律，促进公平竞争；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，

改进调控方式，完善调控手段；加快投资领域的立法进程；加强

投资监管，维护规范的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。通过深化改革和扩

大开放，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、企业自主决策、银行独立审

贷、融资方式多样、中介服务规范、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

制。 

二、转变政府管理职能，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 

（一）改革项目审批制度，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。彻底改革

现行不分投资主体、不分资金来源、不分项目性质，一律按投资

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办法。

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，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，区

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。其中，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

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，其他项目无论规模

大小，均改为备案制，项目的市场前景、经济效益、资金来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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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技术方案等均由企业自主决策、自担风险，并依法办理环境

保护、土地使用、资源利用、安全生产、城市规划等许可手续和

减免税确认手续。对于企业使用政府补助、转贷、贴息投资建设

的项目，政府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相应改进

管理办法，规范管理行为，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下放给企业的投

资决策权利。 

（二）规范政府核准制。要严格限定实行政府核准制的范围，

并根据变化的情况适时调整。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》（以

下简称《目录》）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，

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。未经国务院批准，各地区、各部门不得擅

自增减《目录》规定的范围。 

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，仅需向政府提交项目申请

报告，不再经过批准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的

程序。政府对企业提交的项目申请报告，主要从维护经济安全、

合理开发利用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优化重大布局、保障公共利

益、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进行核准。对于外商投资项目，政府还

要从市场准入、资本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核准。政府有关部门要

制定严格规范的核准制度，明确核准的范围、内容、申报程序和

办理时限，并向社会公布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增强透明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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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健全备案制。对于《目录》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，实

行备案制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由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地方政府

投资主管部门备案。备案制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

制定。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要对备案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，防止

以备案的名义变相审批。 

（四）扩大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决策权。基本建立现代企业

制度的特大型企业集团，投资建设《目录》内的项目，可以按项

目单独申报核准，也可编制中长期发展建设规划，规划经国务院

或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后，规划中属于《目录》内的项目不

再另行申报核准，只须办理备案手续。企业集团要及时向国务院

有关部门报告规划执行和项目建设情况。 

（五）鼓励社会投资。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，允许社会

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、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

域。逐步理顺公共产品价格，通过注入资本金、贷款贴息、税收

优惠等措施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、合资、合作、联营、

项目融资等方式，参与经营性的公益事业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。

对于涉及国家垄断资源开发利用、需要统一规划布局的项目，政

府在确定建设规划后，可向社会公开招标选定项目业主。鼓励和

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境外投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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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进一步拓宽企业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。允许各类企业

以股权融资方式筹集投资资金，逐步建立起多种募集方式相互补

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。经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证券监管机构批

准，选择一些收益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试点，通过公开发行

股票、可转换债券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。在严格防范风险的前提

下，改革企业债券发行管理制度，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，增加

企业债券品种。按照市场化原则改进和完善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

审批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，运用银团贷款、融资租赁、项目融

资、财务顾问等多种业务方式，支持项目建设。允许各种所有制

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使用国外贷款。制定相关法规，组织建立

中小企业融资和信用担保体系，鼓励银行和各类合格担保机构对

项目融资的担保方式进行研究创新，采取多种形式增强担保机构

资本实力，推动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，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

制。规范发展各类投资基金。鼓励和促进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

设施和重点建设工程项目。 

（七）规范企业投资行为。各类企业都应严格遵守国土资源、

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城市规划等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产业政策

和行业准入标准，不得投资建设国家禁止发展的项目；应诚信守

法，维护公共利益，确保工程质量，提高投资效益。国有和国有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24


